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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淄减办发〔2019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淄博市 2019 年汛期自然灾害风险
形势分析报告》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区管委会，

市减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

近日，市应急局、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市自然资源局（市

林业局）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农

业农村局、市气象局、淄博黄河河务局等单位，召开全市汛期自

然灾害风险形势会商评估会，对汛期（7 月-9 月）全市自然灾害

风险形势进行分析研判，形成了《淄博市 2019 年汛期自然灾害

风险形势分析报告》。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各自实际做好分析研

判和防范应对工作。

附件：淄博市 2019 年汛期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分析报告

淄博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

2019 年 7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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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淄博市 2019 年汛期
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分析报告

7 月 9 日，市应急局、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市自然资源

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农业农村

局、市气象局、淄博黄河河务局等单位对全市上半年灾情进行总

结，对汛期（7 月至 9 月）全市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，

形成灾害风险形势分析报告。

一、汛期气候趋势预测

厄尔尼诺事件自 2018 年 9-10 月份开始发生，预计至少持续

至今年秋冬，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强、偏西，不利

于我市多雨。

7 月份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140～170 毫米，接近常年

（157.5 毫米）。平均气温 26.9～27.7℃，较常年（26.8℃）

偏高 0.5℃左右。

8 月份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 170～190 毫米，较常年（155.8

毫米）偏多 1～2 成。月平均气温为 25.6～26.4℃，较常年

（25.5℃）偏高 0.5℃左右。

9 月份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 50～60 毫米，较常年（60.6

毫米）偏少1～2成。月平均气温21.1～21.9℃，较常年（21.0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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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高 0.5℃左右。

二、自然灾害风险预测

（一）雨水情情况

进入汛期以来，全市降雨偏少，只有部分水库有入库流量，

全市水库蓄水总量持续下降，河道水量较小；但考虑到可能出现

的极端天气影响和淄博水文气象特点，进入主汛期后出现旱涝急

转的风险在逐步加大。由于降水时空分布不均，局地洪涝灾害、

夏伏旱、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造成灾害可能性较大。

汛期黄河流域降水整体较常年偏少 1-2 成，其中三花区间（黄

河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）正常略偏多，发生洪水的可能性较大，可

能对我市黄河段造成不利影响。

（二）地质灾害情况

沂源县大部、博山区大部、淄川区东南部等中、低山区沟谷

切割强烈，地形起伏较大，表层风化严重。7—9 月份，受强降

雨影响，发生崩塌、滑坡的可能性较大。

张店区南部、东部，淄川区中部、西部及东部寨里镇，周村

区西南部，博山城区北部、东部，临淄区西部、沂源县鲁村镇等

区域的煤、铁、铝土、粘土等矿产开采区域，人为活动对地质环

境的影响明显。 7—9 月份，受强降雨影响，地质因素发生变化，

区内地面塌陷、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较大。

（三）农作物灾害情况

我市前期农作物受旱主要集中在南部山区和部分无水浇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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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山旱田地区，7 月 5 日至 7 日降水，旱情得到有效缓解。从

当前农作物病虫情监测看，预计汛期农作物病虫害较常年偏重发

生。

（四）林业有害生物灾害

预计全市第三季度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发生面积约 5 万亩。主

要包括美国白娥、日本松干蚧、杨树溃疡病、黑斑病等。受汛期

天气等因素影响，我市北部平原地区病害可能加重发生。

（五）地震灾害

目前地震宏、微观前兆观测手段未出现明显异常情况，地震

活动与往年相比无明显异常。综合分析认为，第三季度发生破坏

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，但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。

三、综合研判及建议

综合研判，今年汛期自然灾害风险总体较往年基本持平，但

不排除发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可能。可能发生旱灾、洪涝、风

雹、台风、崩塌、滑坡、地面塌陷等自然灾害。

由于前期干旱较重，7 月上旬出现明显降水，旱情得到有效

缓解，建议继续加强水源管理，优化水资源配置，保障生活生产

用水安全。汛期高温高湿、风雹、暴雨天气增多，建议重点关注

强降雨和雷雨大风、冰雹等灾害性天气过程，特别要注意防范山

洪灾害、地质灾害发生，加强监测预报预警，及时转移受威胁群

众。要完善应急预案，落实防灾减灾救灾措施，最大程度降低各

类自然灾害对群众生产生活和交通运输、建筑等重点行业领域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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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。要切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治理，压实防

范责任，细化实化防范措施，科学应对，早发现，快处置，确保

全市安全度汛。

(信息公开形式：不予公开)

抄报：山东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，市政府办公室

抄送：各区县应急管理局，高新区安监局、经开区、文昌湖区安环局

淄博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7月 10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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